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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的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通过查验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金

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对财务公司的经营

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持续风险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隶属于山西晋

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

有限公司”），由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山东联盟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成

立于2009年12月26日，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更名

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法定代

表人：郑绍祖；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晋煤集团大门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

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业务；对金

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一、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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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设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

层，并对董事会和董事、监事会、经理层在风险管理中的责任进行了

明确规定；财务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建立了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

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内部控制有效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财务公司设置资金计划部、信贷管理部、结算管理部、财务会计

部、风险稽核部、信息科技部、综合管理部和党工部八个内部职能部

门。各部门间、各岗位间职责分工明确，各层级报告关系清晰，通过

部门职责的合理设定，形成了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的风险控制机制。 

（二）风险识别和评估 

财务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的风险类别包括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信息科技风险，财务公司针对不同

的风险类别，制定了全面、系统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政策、制度和程序，

如贷款“三查”、信用评级等，在公司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业务标准和

操作要求。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资金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关于

结算管理、存款管理的各项管理办法与业务制度，各项业务制度均有

详细的操作流程，明确流程的各业务环节、执行角色、主要业务规则

等，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结算管理 

财务公司为规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效控制和防范结算风险，保

证结算业务的规范、安全、稳健运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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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

《财务公司结算管理办法》《财务公司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业务管

理办法和操作流程，对人民币结算业务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成员单

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过线上“九恒星智能资金平台”提交

指令或线下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

财务公司制定严格的对账机制，成员单位可通过“电子回单系统”实

现网上对账。 

（2）存款管理 

财务公司为加强人民币存款管理、规范公司人民币存款业务，依

据《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财务公司存款

管理办法》，对人民币存款业务的相关操作进行了规范。财务公司对

存款人开销户进行严格审查，严格管理预留印鉴资料和存款支付凭证，

有效防止诈骗活动；财务公司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严格执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充分

保障成员单位的资金安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制定了《财务公司信用评级业务管理办法》《财务公司综合授信业

务管理办法》《财务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管理办法》《财务公司固定

资产贷款业务管理办法》《财务公司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等多项

业务制度及操作规程，全面涵盖了财务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委托贷款

等信贷业务，构成了全面的信贷业务制度体系。财务公司实行统一评

级授信管理，严格审核成员单位业务申请，切实执行贷前尽职调查和

逐级审批制度，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严控风险。 

财务公司已建立统一的信贷业务操作流程，切实实行贷前调查、

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的“三查”制度。信贷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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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贷前调查，经风险稽核部进行信贷业务风险审查，信贷审查工作

委员会审议通过、逐级审批后，方可办理放款。贷款发放后，对各种

影响偿债能力的风险因素进行持续监测，按期进行贷后检查。 

3.会计核算控制 

财务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他具体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和

法规的规定，制定了《财务公司会计核算办法》，对会计核算流程进

行了规范。会计核算严格按照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及办法执行，以实

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履行必要的

复核程序，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

求。 

4.内部稽核控制 

财务公司制定了《财务公司稽核工作管理办法》《财务公司内部

控制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制度，风险稽核部对财务公司各项经营活

动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常规稽核或专项稽核，针对公司制度执行情况

和业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认真履行内部稽核职责，

保障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符合内部控制要求。 

5.信息系统控制 

财务公司制定了《财务公司 IT 运维管理制度》《财务公司信息系

统安全管理制度》《财务公司网络管理制度》《财务公司信息系统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及操作规范，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管

理进行了规范。目前财务公司信息系统由公司信息科技部按照财务公

司的相关制度进行统一运维和管理。财务公司核心业务信息系统是由

北京九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 

财务公司核心业务信息系统业务功能模块包括资金结算、财务核

算、信贷业务、CA 认证及电子签章、权限管理、运维安全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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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结算管理、信贷管理、用户管理及权限分配、审批流程管理等

相关业务处理功能。系统设有银企接口，实现了银企互联。 

三、财务公司的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总资产为 12,814,672,372.34

元，净资产 1,672,306,978.77 元，2023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168,477.96 元。 

具体经营情况请参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2,814,672,372.34 11,219,867,271.43 

净资产总额 1,672,306,978.77 1,855,012,200.18 

吸收存款余额 11,038,308,205.84 9,248,348,734.21 

营业收入 174,168,477.96 139,609,795.83 

利润总额 199,871,591.61 137,331,517.68 

净利润 149,903, 693.70 102,998,638.26 

（二）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

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控制与

风险管理。 

截至目前，未发现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稽核、

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未发生过董

事或高管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未发生过可能影

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三）监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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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务公司各项监管财务指标均符合《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 34 条规定要求，具体指标如下： 

1.规定：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 

财务公司实际：资本充足率为 17.36%，符合规定。 

2.规定：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 

财务公司实际：流动性比例为 59.51%，符合规定。 

3.规定：票据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资产总额的 15%。 

财务公司实际：票据承兑余额占资产总额的 8.69%，符合规定。 

4.规定：票据承兑余额不得高于存放同业余额的 3 倍。 

财务公司实际：票据承兑余额占存放同业余额的 21.85%，符合

规定。 

5.规定：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 

财务公司实际：贷款比 55.69%，符合规定。 

（四）股东存贷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晋能控股装备

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425,332,30

3.23 

2,500,000,0

00.00 

合计 
425,332,30

3.23 

2,500,000,0

00.00 

（五）上市公司存贷款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4,639.29 0.00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93,400.87 0.00 

合计 26,508,040.16 0.00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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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公司认为财务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严格按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经

营业绩良好，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

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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